
政府采购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海伦市大豆产业发展中心
 

供应商（乙方）：亚龙广告（吉林）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黑龙江省海伦市党政办公中心主楼

采购计划号：海政采计划[2024]00656
 

招标编号：[231283]DTZBZC[CS]20240001-2
 

签订时间：2024年11月07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高速公路擎天
柱、桥体广告(三次)项目（招标编号：[231283]DTZBZC[CS]20240001-2 ）的采购文件及中标（成交）供应
商投标（响应）文件等，确定乙方为甲方高速公路擎天柱、桥体广告(三次)项目供应商，经双方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二、合同标的

标的
名称

采购需求 数
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备
注

2024
年优
质粮
工程
农副
产品
对外
宣传
推介

标的提供的时间 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标的提供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投标有效期 从
提交投标（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90日历天付款方式 1期：支付比例100%，1期：支
付比例100%，所有服务全部提供完毕，经甲 方验收完毕并合格后，按照采购人要求履

行完毕支付手续，支付100%验收要求 1期：采购方组织本项目相关专家依据采购合同、
投标文件及国家行业标准、规 程规范进行验收。在满足合同约定验收条件下，采购人在
服务7个工作日内完成 验收（因特殊原因应延长验收时间）。验收现场需采购人和供应

商双方共同出 席并确认。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合同履行期限 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内其他

1 1153000 1153000.0000  

合计 ¥1153000元 （大写: 壹佰壹拾伍万叁仟元整）

三、服务项目及要求

1.项目实施范围:（1）京哈高速长哈段绥擎天柱K1140公里1个； （2）哈尔滨机场高速擎天柱K16公里1个；
（3）哈绥高速绥北互通擎天柱K370公里1个； （4）哈牡高速哈尔滨绕城擎天柱K459公里1个； （5）哈牡
高速尚志段擎天柱 K291公里1个； （6）哈同高速擎天柱 K7公里1个； （7）哈大高速哈尔滨出口段擎天柱
K506公里1个；（8）哈大高速安达服务区段擎天柱K604公里1个； （9）哈绥高速桥体K433公里1个；
（10）绥北高速桥体K159公里1个； （11）哈牡高速平山服务区桥体K391+600米1个； （12）绥北高速擎天
柱K91+200左1个； （13）绥北高速擎天柱K91+200右1个；（14）绥北高速擎天柱K112左1个；（15）绥北高
速擎天柱K112右1个；（16）绥北高速擎天柱K133+600左1个；（17）绥北高速擎天柱K133+600右1个；
（18）鸡讷公路通肯河大桥擎天柱K1008+800左1个；（19）鸡讷公路通肯河大桥擎天柱K1008+800右1个。2.
要求：（1）画布安装材料要求户外02A布制作。（2）采购方组织本项目相关专家依据采购合同、投标文件
及国家行业标准、规程规 范进行验收。在满足合同约定验收条件下，采购人在服务7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因特殊原因应延长验收时间)。验收现场需采购人和供应商双方共同出席并确认。（3）广告画面上刊期间



若广告设施发生故障、或广告画面破损，乙方应及时修复，修复不了原有内容重新喷绘制作，修复及制作过
程中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2024年11月07日至2025年11月06日，共365天。
 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1+1方式，采购结果 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是否续签，由

甲方视财政预算安排及对乙方提供服务的绩效考核等情况确定。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

 
五、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0。）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1153000元（大写 ：壹佰壹拾伍万叁仟元整）；

3、付款方式： 全额付款

4、付款期数： 一期
 

5、结算方式：

序号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元) 付款期限(天) 计划支付时间

1 项目内画面安装完毕 验收合格7日内 1153000 7 2024-11-14

6、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
甲方逾期付款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
息 ，属甲方的保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
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
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
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密或泄密行为，
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500违约金，并赔
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九、合同履约、 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
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
购文件及 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
方通知之日起7日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二条承担违约责任 ；

3、无。

十、履约保证金

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履约保证金退还：

 
十二、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
他灾难战争或暴乱，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
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
违约责任。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7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
证明文件,以便对方审查、确认 ；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7日
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
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十三、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
下列方式解决：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合同发生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

4、投标(响应)承诺书:

5、评标记录;

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
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乙方（章）

 

 

 

 

签订时间：2024年11月07日

 

 

 

 

签订时间：2024年11月07日

签订地点：黑龙江省海伦市党政办公中心主楼 签订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宜昌路与南四

环交汇处瀚邦·凤凰传奇3栋2201室



单位地址：黑龙江省海伦市党政办公中心主楼 单位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宜昌路与南四

环交汇处瀚邦·凤凰传奇3栋2201室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刘闯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李芝

委托代理人：刘闯 委托代理人：于海洋

电话：13284554755 电话：18104406995

电子邮箱：1358508953@qq.com 电子邮箱：2287974278@qq.com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海伦市支行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长春净月旅游经济开发区支行

账号：23050172645100000166 账号：64200200609200039676

账号名称：海伦市大豆产业发展中心 账号名称：亚龙广告（吉林）集团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52300 邮政编码：130000

 

 

 
 


